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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24-03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三期、关岭县

岗乌镇老屯坡风电场项目、镇宁县盘江革利风电场项目，合计建设安装容

量 67.24万千瓦。 

 投资金额：上述项目总投资合计约 25.98 亿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组建贵州能源集团战略

决策部署，抢抓国发〔2022〕2 号文件历史机遇，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围绕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加快布局发展清洁能

源，拟通过控股子公司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

关岭公司”）投资建设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三期（建设安装

容量 52.24 万千瓦）和关岭县岗乌镇老屯坡风电场项目（建设安装容量 10

万千瓦），总投资分别为 17.73 亿元、54,561 万元；通过全资子公司盘江新

能源发电（镇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镇宁公司”）投资建设镇宁

县盘江革利风电场项目（建设安装容量 5 万千瓦），总投资为 27,917 万元。

前述项目合计建设安装容量 67.24万千瓦，总投资合计约 25.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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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 7月 10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

光伏基地项目三期的议案》《关于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关岭县岗乌镇老屯坡风电场项目的议案》《关于盘江新能源发电（镇宁）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镇宁县盘江革利风电场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4-037）。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概况 

（一）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三期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三期。 

（2）项目地点：场址位于关岭县岗乌镇、沙营镇、新铺镇。 

（3）项目单位：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建设规模额定容量为 40 万千瓦，直

流侧容量为 52.24 万千瓦及 35kV 集电线路，新建 220kV 升压站 1 座及 13

公里 220kV 等级送出线路送至盘江新能源汇集站，与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

级光伏基地项目二期联合送出至 500kV八河变 220kV侧。 

（5）项目总投资：17.73亿元。 

（6）建设工期：计划工期 12 个月。 



- 3 - 

（7）年均利用小时数：项目年均利用小时数为 993.13h，光伏板采用

575Wp（N型）单晶硅双面双玻组件。 

（8）项目手续办理情况：本项目已取得贵州省能源局项目备案证明；

升压站永久建设用地已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复函，尚需办理正

式用地审批手续；光伏场区临时用地已和当地政府签订《土地租赁框架协

议》；接入系统设计已获得贵州电网公司新能源服务中心审查同意，送出线

路与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二期联合送出，已与贵州电网公

司签署《意向协议》；安评、地灾等专题报告已取得专家评审意见，社稳已

取得备案批复，环评、水保、林地专题报告已送审待批复。 

（9）储能配置：根据贵州省储能政策规定，本项目按照总装机的 10%

配置储能装置，按 2h 充放电配置。 

（10）财务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按 25年经营期平均上网电

价 0.3515 元/kW‧h、年均利用小时数 993.13h、贷款利率 3.5%等指标测算，

预计本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63%（税后，下同），资本金净利润

率为 9.47%，投资回收期为 14.24年（含建设期）。 

2.项目投资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2 年 9 月 28 日 

（3）法定代表人：张学喜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水力发电；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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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为 85%，关岭兴关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15%。 

（6）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新能源关岭公司资产总额

253,386.46 万元，负债总额 200,250.78 万元，净资产 53,135.68 万元。2024

年 1-3 月，新能源关岭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6 万元，利润总额 2,239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岭县岗乌镇老屯坡风电场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关岭县岗乌镇老屯坡风电场。 

（2）项目地点：场址位于关岭县岗乌镇、沙营镇。 

（3）项目单位：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建设容量 10 万千瓦，安装 20台单机

容量 5MW的风力发电机组（最终机型及单机容量通过设备招标确定）。 

（5）项目总投资：54,561 万元。 

（6）建设工期：计划工期 24 个月。 

（7）年均利用小时数：可行性研究年均利用小时数为 1811.52h。 

（8）项目手续办理情况：本项目已取得贵州省能源局项目核准；项目

建设用地已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复函，尚需办理正

式用地审批手续；接入系统设计已获得贵州电网公司新能源服务中心审查

同意；安评报告已取得专家评审意见，社稳已取得备案批复，环评、水保、

林地、地灾等专题报告正在办理。 

（9）储能配置：根据贵州省储能政策规定，本项目按照总装机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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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储能装置，按 2h 充放电配置。 

（10）财务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按 20年经营期平均上网电

价 0.3515 元/kW‧h、年均利用小时数 1811.52h、贷款利率 3.5%等指标测算，

预计本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7%（税后，下同），资本金净利润率

为 8.13%，投资回收期为 13.17 年（含建设期）。 

2.项目投资主体情况：详见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项目三期投

资主体情况。 

（三）镇宁县盘江革利风电场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镇宁县盘江革利风电场。 

（2）项目地点：场址位于镇宁县本寨镇、革利乡。 

（3）项目单位：盘江新能源发电（镇宁）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建设容量 5 万千瓦，安装 10 台单机容

量 5MW的风力发电机组（最终机型及单机容量通过设备招标确定）。 

（5）项目总投资：27,917 万元。 

（6）建设工期：计划工期 24 个月。 

（7）年均利用小时数：可行性研究年均利用小时数为 1820.3h。 

（8）项目手续办理情况：本项目已取得贵州省能源局项目核准；项目

建设用地已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复函，尚需办理正

式用地审批手续；接入系统设计已获得贵州电网公司新能源服务中心审查

同意；安评、环评、水保、林地、地灾、社稳等专题报告正在办理。 

（9）储能配置：根据贵州省储能政策规定，本项目按照总装机的 10%

配置储能装置，按 2h 充放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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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财务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按 20年经营期平均上网电

价 0.3515 元/kW‧h、年均利用小时数 1820.3h、贷款利率 3.5%等指标测算，

预计本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65%（税后，下同），资本金净利润

率为 8.13%，投资回收期为 13.2 年（含建设期）。 

2.项目投资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盘江新能源发电（镇宁）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2 年 10月 8 日 

（3）法定代表人：张学喜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水力发电；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地热资源开采；主要农作物种子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6）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新能源镇宁公司资产总额

1,002.23万元，负债总额 2.23万元，净资产 1,0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双碳”目标和新能源发展政策，有利于公司

加快布局发展清洁能源，有利于促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多能互

补，有利于公司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提高公司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和清洁能源供应能力，推动公司实现更

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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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各项目的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均高于基准内部

收益率，项目财务评价可行。上述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23.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5.17 万吨、二氧化硫 65.65吨、氮氧化物 105.19

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四、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本次投资项目接入系统执行贵州省能源局提出的“先建先接”工作原

则，评审意见仅明确项目拟接入电网的技术方案，不能作为项目占据电网

接入间隔、输电通道等使用，后续还需取得电网接入资源批复或重新开展

接入系统论证。本次投资光伏发电项目升压汇集站和风电场项目尚需办理

正式建设土地审批手续，存在项目用地审批政策、新能源配套储能政策变

化的可能，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各项目投资主

体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完善手续，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 

（二）经营风险 

由于新能源发电机组等设备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工程物资及

建设费用上涨、建设成本超预算的风险。运营期内，如遇恶劣天气变化或

运维不当，可能对光伏场区和风电场造成破坏，可能造成项目利用小时数

不达预期，导致项目发电量和收益下降。公司将督促各项目投资主体加强

项目建设管理，努力提高项目建设质量，重视项目的运营维护，切实保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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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项目的总投资规模较大，可能导致公司资金压力和资产负债

率上升。公司将合理统筹资金安排，充分利用融资优惠政策，积极争取新

能源政策性资金支持，加快在建项目投产见效，降低财务风险。 

五、备查文件 

盘江股份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 月 11 日 


